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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一組銀行訂立一項三年期之可轉讓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協
議，其總額為100,000,000港元，有關協議載有有關本公司之控股股東須履行若干特定責任之條件。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應用指引第 19條第3.7.1段之規定而作出。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CE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CEC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與一組銀行訂立一項三年期可轉讓有期貸款及循環信貸協議（「該協議」），其總額為100,000,000港元
（「該項信貸」）。該項信貸包括一項為數合共 60,000,000港元之有期貸款，將會用作償還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現有銀行貸款及其他債務，而另一項為數合共 40,000,000港元之循環信貸則
將會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倘發生（其中包括）下列任何一項事項，則將會構成違約事項：

1. 本公司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林偉駿先生（「林先生」）及本公司之控股股東Ka Yan China Develop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Ka Yan」）合共實益擁有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未能多於任何其他人
士（包括一致行動之人士）所擁有者；或

2. 林先生及Ka Yan合共實益擁有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未能達到最少35%；或

3. 林先生不再成為本公司之主席或不再積極參與本集團之管理事務及業務；或

4. 林先生或Ka Yan出售、過戶轉讓、轉讓、抵押或處置彼等各自實益擁有之全部或部份本公司股
份；或

5. Ka Yan不再由林先生之家族信託Ka Yan China Family Trust（「該信託」所全資實益擁有；或

6. 林先生之直系親屬不再成為該信託之唯一受益人。

倘出現任何上述違約事項，則在本公司接獲一項就此發出之通知後，(i)該項信貸將即時被取消；(ii)
根據該項信貸累計及尚未償還或尚欠之所有款項將即時到期償還；及／或 (iii)該項信貸將立即成為要
求即還之款項。

於本公佈日期，Ka Yan乃本公司之最大單一控股股東，持有404,008,996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約 61.12%。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之規定，林先生被視作於合共406,408,996股本公司股
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1.48%，其中2,400,000股由林先生實益擁有，而404,008,996
股則由Ka Yan持有，Ka Yan由該信託最終實益擁有。該信託之受益人乃林先生之直系親屬。

本公司在有關之披露責任繼續存在之情況下，將會在日後之中期及年度報告內就此作出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偉駿

香港，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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